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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州 市 民 政 局 

苏 州 市 财 政 局 
 

 

 

苏政民老〔2021〕5 号 

 

 

 

各市、区民政局、财政局，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苏州工

业园区、苏州高新区社会事业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2019〕5 号）、民政部等 9 部门《关于加快实施老年

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工程的指导意见》（民发〔2020〕86 号）、《省

政府进一步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苏政发

〔2019〕85 号）、《省民政厅财政厅关于做好适老化改造民生实

事的通知》（苏民养老〔2020〕10 号）和《苏州市居家养老服务

条例》等文件有关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要求，巩固家庭养老

基础地位、促进养老服务消费升级，缓解老年人因生理机能退

化导致的生活不适应，提升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和居家生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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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不断完善我市养老服务体系，现就

深入推进全市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制定如下方案。 

一、目标任务 

“十四五”期间，全市继续对拥有产权或长期居住权且近期

没有纳入动迁规划、有适老化改造需求的老年人家庭进行改造，

优先对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低保及低保边缘等老年人家庭进

行适老化改造，引导有条件、有需求的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

改造，改善老年人的居家生活环境，有效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

获得感、安全感。 

二、基本原则 

实施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需求导向，自愿申请。家庭适老化改造应顺应

广大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意愿与趋势，以满足其居家生活照料、

起居行走、康复护理等需求为核心，改善居家生活照护条件，

增强居家生活设施设备安全性、便利性和舒适性，提升居家养

老服务品质。同时，要遵循老年人及其家庭愿意，以自愿申请

为前提，结合老年人家庭实际环境及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家

庭经济状况、居住房屋现状、改造急需程度和施工时效等情况

确定改造顺序。 

（二）坚持市场驱动，激励消费。家庭适老化改造应遵循

市场要求，通过需求评估后制定改造方案、具体实施改造。在

保障好经济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的同时，通过政府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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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引导有需求的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激发市场活力，

提升供给品质，释放养老服务消费潜能，发展壮大养老服务、

居家养老设施、老年用品等消费市场。 

（三）坚持因地制宜，合理改造。家庭适老化改造应注重

老年人家庭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实施，既要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

养老服务需求、居住环境特点和适老化需求评估结果，又要结

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按照“一户一策”，在助行、助力、

助浴、助急、防滑等方面选择老年人居家生活最适合、最迫切

的改造项目，合理设计方案，帮助老年人防范生活风险，改善

老年人居家养老环境。 

（四）坚持公开规范，务求实效。家庭适老化改造应公开

透明、规范程序，在申请审核、评估设计、改造实施、验收审

计等环节，严格按照程序执行，落实监管责任，及时利用信息

化手段收集改造相关资料建档留存。适老化改造前，要明确具

体改造事项和标准；改造过程中严把质量关，杜绝脱离实际的

“形象工程”，确保家庭适老化改造方便实用，按时高效完成。 

（五）坚持协调融合，突出重点。家庭适老化改造作为省、

市政府年度重点民生工作，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居家

养老服务质量提升相融合，与老年友好社区建设相结合，改造

对象突出特困老年人、低保及低保边缘、低收入、计划生育特

别扶助对象及高龄空巢等老年人家庭，改造区域突出老年友好

社区创建、老龄化较高的社区（村）或住宅小区，改造步骤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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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评估和监管，抓实抓细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工作。 

三、改造内容 

聚焦老年人安全、健康等功能性需求，围绕“如厕洗澡安全，

室内行走便利，居家环境改善，智能监测跟进，辅具配备到位”

等五个方面，可根据实际需求评估情况，选择适配性产品组成

不同居家场景的服务包，开展包括地面、墙体、卧室、客厅、

厨房间、卫生间等施工改造服务，以提升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

和居家生活品质。 

（一）如厕洗澡安全。卫生间、浴室地面防滑处理，配备

坐便器、洗澡椅，安装扶手等，降低意外风险。 

（二）室内行走便利。出入通道无障碍改造、室内墙体安

装扶手（抓杆）、加装夜间照明装置等，处理地面高差，便于老

年人行走或轮椅移动。 

（三）居家环境改善。对锈蚀水管、老化裸露用电线路等

进行改造，改善居住环境。 

（四）智能监测跟进。安装水、电、气监测报警器等，做

好老年人安全监护。 

（五）辅具配备到位。适配康复辅助器具等，补偿缺失的

生理功能，适应居家生活。 

四、开展培训 

市民政局委托第三方统一对有意向参与适老化改造的服务

提供机构的负责人、项目管理人及改造施工人员进行培训。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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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改造服务提供机构的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时要持证上岗，并

在我市适老化改造系统内展示相关产品。 

五、实施步骤 

（一）政策宣传。市、各市（区）、各镇（街道）及各社区

（村）通过广播电视、现代媒介、报刊杂志、宣传手册等手段

广泛宣传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相关政策，引导老年人家庭了

解适老化改造的好处，积极申请进行家庭适老化改造。各适老

化改造服务提供机构可深入社区（村）、住宅小区或老年人家庭

进行相关适老化改造政策、产品的宣传，让老年人及其家庭更

多了解适老化改造常识。 

（二）改造申请。有改造意愿的老年人或其监护人可在苏

州民政局官网、苏州民政微信公众号（微服务\养老服务）、以及

各市（区）相应官方线上便民服务渠道进行申请，选择相应改

造内容，也可到社区（村）线下纸质申请后委托社区（村）工

作人员线上申请。对城乡特困、低保、低保边缘、低收入、计

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高龄等老年人家庭，社区（村）可采取

主动上门服务帮助老年人申请。申请适老化改造的老年人家庭

需提交以下材料：（1）老年人身份证、户籍信息；（2）拟进行

适老化改造的住房信息（如房产证等）。超出当年度补贴户数或

预算经费的改造申请，优先列入下一年度改造计划。 

（三）审核确定。申请政府补贴的适老化改造对象，经社

区（村）、镇（街道）线上初审、审核，确定补贴比例标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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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户籍老年人家庭及不需申请政府补贴的适老化改造对象可

自行开展家庭适老化改造。 

（四）改造设计。已确定需要适老化改造的家庭，由适老

化改造服务提供机构上门对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居家生活环境

等情况进行评估，设计改造方案经老年人或监护人签字确认后

线上系统提交。有条件的市（区）可由第三方进行适老化改造

需求评估及方案设计。 

（五）改造实施。适老化改造服务提供机构与老年人家庭

协调具体改造时间，签订家庭适老化改造、维护维修和安全使

用协议，并承诺质保维护期自验收合格起不低于 2 年。改造实

施中，实时保留改造信息，将改造前后图片、使用产品图片及

相关说明等资料同步上传系统。 

（六）监督监管。各市（区）民政部门可委托镇（街道）、

社区（村）工作人员或第三方监管机构在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

造过程中，上门察看或线上实时监管改造进度及质量情况，改

造结束时上门实地进行验收，并出具经老年人或监护人签字确

认的验收报告。 

（七）补贴结算。改造服务提供机构线上提交老年人家庭

支付费用的发票。政府补贴资金各地可与服务提供机构定期结

算，或与老年人家庭按期结算。 

各市（区）适老化改造任务必须于当年度 11 月底前全部完

成，市民政局在线抽查各地具体改造实施情况，并视情对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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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行实地督查检查。 

五、补贴标准 

全市“十四五”期间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补贴 12000 户，

其中 2021、2022 年每年补贴不少于 3500 户。 

（一）苏州户籍城乡特困、低保及低保边缘的老年人家庭

申请适老化改造，每户最高补贴不超过 3000 元，超出部分由老

年人家庭自行负担；实际改造费用低于最高标准的据实结算。 

（二）苏州户籍低收入、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等老年人

家庭申请适老化改造，每户按改造总费用的 80%补贴，最高补

贴不超过 3000 元。 

（三）苏州户籍年满 80周岁的老年人家庭申请适老化改造，

每户按改造总费用的 40%补贴，最高补贴不超过 3000 元。 

（四）苏州户籍年满 65周岁的老年人家庭申请适老化改造，

每户按改造总费用的 20%补贴，最高补贴不超过 3000 元。 

苏州户籍老年人家庭每户只能申请一次政府适老化改造补

贴（含之前已享受过政府适老化改造补贴的）。以上补贴经费

按现行财政保障体系保障，各市（区）可以从省级社会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列支。各市（区）已出台的政策高于此标

准，可按原标准执行。 

六、组织保障 

（一）提高站位，加强政策宣传。开展家庭适老化改造工

程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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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 号）部署的重要任务，是省政府改善民生的实事工程，

各地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实施家庭适老化改造是满足老

年人居家生活需要、提高生活品质的有效途征，是巩固家庭养

老基础地位、促进养老服务消费提升、推动居家养老服务提质

扩容的重要抓手，是老年友好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各级要把

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作为重要民生实事项目抓紧抓好，要通

过多渠道、多形式加强家庭适老化改造政策和内容的宣传引导，

增强老年人及其家庭和社会对开展家庭适老化、营造居家安全

环境的认识；积极引导开展适合老年人生理特点及安全需要的

设施改造和老年用品配置，满足老年人生活起居需求，方便家

庭成员照料服务，发挥居家养老的基础作用。 

（二）加强协调，强化组织保障。各级民政部门是本地适

老化改造工作的主管部门，要明确专人负责，将家庭适老化改

造作为养老服务工作的重要内容，加强统筹协调、督促落实和

绩效评价，并鼓励和引导公益慈善组织、爱心企业等社会力量

捐赠支持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财政部门要积极统筹资

金保障，协同民政部门及时兑现相关补贴政策，确保高质量完

成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三）严密组织，确保改造质量。各市（区）要根据本方

案进行细化，并通过公开招标或推荐遴选等方式确定老年人家

庭适老化改造服务提供机构，建立适老化改造产品展示库，让

有适老化改造需求的老年人及其家庭能自主选择、多种选择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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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需要的适老化改造产品和服务提供机构；并严格按照实施步

骤展开适老化改造，改造结束后及时与服务提供机构或老年人

家庭结算政府补贴费用。要运用市适老化改造系统对整个过程

进行监督检查，确保改造的质量，确保全过程各环节公正、透

明，确保改造补贴资金使用合理。各服务提供机构要及时做好

改造前后图片、文档等台账资料的线上上传。对虚报冒领适老

化改造补贴资金的追究相应机构及相关人员责任，违法违纪的

依法依规查处。对适老化改造服务提供机构提供或使用产品质

量无保障的，老年人或家庭及当地相关部门可依法依规追究适

老化改造服务提供机构的责任。 

 

附件：1．苏州市“十四五”期间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任务表 

2．苏州市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服务提供机构申报表 

3．苏州市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申请表 

4．苏州市适老化改造需求评估及方案设计表 

5．苏州市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实施表 

6．苏州市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验收表 

7．苏州市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名单汇总表 

 

 

苏州市民政局               苏州市财政局 

2021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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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 ”  

 

市、区 
2021 年适老
化改造任务

分配 

2022 年适老
化改造任务

分配 

2023～2025
年适老化改
造任务分配 

小计 

张家港市 487 487 695 1667 

常熟市 625 625 895 2149 

太仓市 295 295 420 1008 

昆山市 355 355 507 1217 

吴江区 452 452 644 1546 

吴中区 319 319 455 1093 

相城区 206 206 293 703 

姑苏区 435 435 625 1499 

工业园区 159 159 239 573 

虎丘区 167 167 227 545 

全市合计 3500 3500 5000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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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单位名称 
 

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注册时间  

公司地址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电话  传  真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企业性质 国企 □  私营□  合资 □ 其他 □ （勾选） 员工人数  

拟配备人员信息 

序号 内容 姓名 身份证号码 电话 资质情况（如有） 

1 法人代表     

2 项目负责人     

3 
项目管理人员

（不少于 2人） 

  
 

 

    

  
 

 

4 
评估设计人员 

（不少于 2人） 

  
 

 

    

    

5 
改造施工人员

（不少于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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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 老 化 

改造经验 

有□    无□ （勾选） 

（具体适老化改造项目经历，不够可另附页） 

企业资质 

有□    无□ （勾选）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不够可另附页）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当地民政 

推荐意见 

经审查，推荐该机构作为我市（区）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服务提供机构候

选机构。 

 

联 系 人：                                           单位盖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备注 

1．有当地民政部门推荐的请盖章确认。 

2．随表提供附件要求：（1）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2）企业简

介；（3）有适老化改造经验的要附承接项目相关合同，合同标的可隐去；（4）有企业

资质的要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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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市（区）      镇（街道）       村（居）委会 

老人姓名  性别  配偶姓名  

身份证号  户籍所在地  

申请改造 
家庭住址 

（详细地址） 联系电话  

住宅情况 
房产所有人： 建设年代：   年  月 电梯房 楼梯房 平房 

居住人数：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户型：   室   厅   卫 

身份特征 

自评生活能力：□重度失能  □中度失能  □轻度失能  □生活自理 

□ 1．苏州户籍城乡特困、低保及低保边缘的老年人家庭； 

□ 2．苏州户籍低收入、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等老年人家庭； 

□ 3．苏州户籍年满 80 周岁的老年人家庭； 

□ 4．苏州户籍年满 65 周岁的老年人家庭； 

□ 5．苏州户籍非老年人家庭或非苏州户籍老年人家庭。 

（在所选项前的□ 内划“√”，勾选第一、二类的请附相关证明材料） 

改造需求 

本人及家庭成员自愿选择     （公司或企业）       对家庭进行
适老化改造，接受政府相关部门或单位的监督，同意政府补贴规定，愿
意承担房屋改造中相关责任。拟对（□洗漱间 □卫生间 □厨房 □卧
室 □客厅）进行适老化改造，及□ 配置一些适老化产品。 

申请人（亲属）签字：                         年   月   日 

社区(村) 

初审意见 

 

 

 

 

初审人签字                                 初审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镇(街道) 

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审核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经审核，该老年人家庭属第   类家庭，按改造实际给予总改造费

用    %的补贴，最高补贴不超过 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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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编号： 

姓  名  性别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码  户籍地址  

居住地址        市（区）       镇（街道）      社区（村）                 

一、老年人生活能力简易评估（请在对应的栏内打“√”） 

健康情况 

1.现患有疾病 

□心脏病 □高血压 □低血压 □糖尿病 □痛风 □风湿性关节炎 

□骨质疏松 □白内障 □支气管哮喘 □帕金森症 □老年痴呆 □中风 

2.半年内发生重大疾病情况（                                ） 

失能情况评估 分数 0 完全自理  1 基本自理  2 轻度依赖  3 完全依赖 

进食  □完全自理  □轻度障碍  □中度障碍  □重度障碍 

穿衣：含扣纽扣、拉
链及穿鞋  □完全自理  □轻度障碍  □中度障碍  □重度障碍 

仪表：洗脸、梳头、剃须  □完全自理  □轻度障碍  □中度障碍  □重度障碍 

洗浴  □完全自理  □轻度障碍  □中度障碍  □重度障碍 

如厕  □完全自理  □轻度障碍  □中度障碍  □重度障碍 

走动（可用助行器）  □完全自理  □轻度障碍  □中度障碍  □重度障碍 

上楼梯  □完全自理  □轻度障碍  □中度障碍  □重度障碍 

视力(戴眼镜情况下)  □完全自理  □轻度障碍  □中度障碍  □重度障碍 

失能情况评估合计 8 个项目，总分值为 24 分，总分值超过 17 分或进食、视力
单项评估达最高分评定为重度失能；总分不超过 8 分且单项分值均达不到 2 分为生
活自理，否则为部分失能。 

评估结论 □重度失能    □中度失能    □轻度失能    □生活自理 

二、居住条件需求评估（请在对应的栏内打“√”，选择合理需求） 

（一）基础改造服务包（共 13条） 

评估事项 备     注 

如厕洗澡安
全 

1.地面（地板）防滑处理 □需要 □不需要  

2.地面（地板）防潮处理 □需要 □不需要  

3.蹲坑加装坐便器 □需要 □不需要  

4.浴室使用洗澡椅 □需要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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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行走便
利 

5.室内通道安装扶手 □需要 □不需要  

6.楼梯安装扶手 □需要 □不需要  

7.卫生间安装扶手 □需要 □不需要  

8.浴室安装扶手 □需要 □不需要  

9.地面消除高低差无障碍改造 □需要 □不需要  

10.门槛消除高低差无障碍改造 □需要 □不需要  

居家环境改
善 

11.室内老化裸露用电线路改造 □需要 □不需要  

12.加装夜间照明装置，方便夜晚行
动（如：感应式或触控式小灯） 

□需要 □不需要  

13.更换适老化水龙头（加长或抽拉
式龙头把手） □需要 □不需要  

（二）拓展改造服务包（共 15条） 

智能监测跟
进 

14.安装物联网门磁监测系统 □需要 □不需要  

15.安装紧急救援呼叫系统 □需要 □不需要  

16.安装燃气(或煤气)泄漏报警器 □需要 □不需要  

17.安装烟雾报警器 □需要 □不需要  

18.防走失手环 □需要 □不需要  

室内行走便
利 

19.门距宽度满足让老年人轮椅进
出（80cm） 

□需要 □不需要  

20.门把采用 T 形把手 □需要 □不需要  

21.上下床能安全移动（安装床边起
身扶手） □需要 □不需要  

22.将厨房操作台改造为升降橱柜，
便于轮椅进出 □需要 □不需要  

居家环境改
善 

23.室内墙面（吊顶）严重脱落，灰
暗需要粉刷 

□需要 □不需要  

24.双控电灯开关、插座位置安装合
理，有明显的标识（如：开关外环
有荧光贴条） 

□需要 □不需要  

25.适老化床头柜（放置手电） □需要 □不需要  

26.适老化衣柜方便老年人储藏衣物 □需要 □不需要  

27.家具及墙壁做特殊防护设计
（如：铺设软布、转角处有装上保
护装置） 

□需要 □不需要  

辅助 

器具 

适配 

28.康复辅助器具需求评估（请在对应的栏内打“√”，选择合理需求） 

助餐辅助器具 □喂食器  □软勺  □助餐筷  □弯柄勺（叉） 

助行辅助器具 □助行器  □拐杖  □轮椅 

如厕辅助器具 
□移动坐便器     □便携式接尿器 
□接便器（便盆） □插入式便器 

照护辅助器具 □护理床  □褥疮垫  □床边桌  □移位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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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辅助器具 □上下肢康复训练器  □康复脚踏车  □穿衣板   

感知辅助器具 □老年人用放大镜    □助听器 

三、适老化改造设计方案 

改造项目 序号 设计的拟改造内容 

如厕洗澡安
全 

1  

2  

  

室内行走便
利 

  

  

  

居家环境改
善 

  

  

  

智能监测跟
进 

  

  

  

辅具配备到
位 

  

  

  

评 估 及 

改造方案 

家庭确认 

本人（是□ /否□）认同上述评估结果和改造设计方案，同意按设
计方案进行施工改造，愿意承担因施工改造产生的一切后果。 

 

老年人（或亲属）签字：                         年  月  日 

评估设计 

机构确认 

本公司于     年  月  日派 2 名工作人员上门进行评估并设计
了改造方案，已与老人或家属充分沟通，并对评估和设计方案负责任。 

 

工作人员 1（签名）：              联系电话：     

工作人员 2（签名）：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签名：                          评估设计机构（盖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 17 - 

附件 5 

 

        区      镇（街道）       村（居）委会 

老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改造住址  

改造 

 

 

实施 

 

 

情况 

序号 适老化改造具体内容 金额(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金额  

施工人员１：（签字）             施工人员２：（签字） 

及联系电话：                    及联系电话： 

老人家庭

确认 

本人（是□ /否□）认同上述施工改造结果，改造总费用       元，

愿自行承担       元。 

老年人（亲属）签字：                              年  月  日 

服务提供
机构确认 

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根据双方约定，按设计方案对

该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完毕。本公司承诺对该家庭适老化改造的

产品质保维护期自验收合格起 2 年有效。 

负责人签字：                             服务提供机构（盖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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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老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改造住址  

改造服务 

提供机构 
 施工现场负责人  

施工时间 202  年  月  日～  月  日 联系电话  

改造项目 

序号 具体改造内容 金额(元) 

1   

2   

3   

4   

5   

6   

7   

   

   

合计总金额  

调整改造
内容 

项目序号 涉及金额 原因 签字 

 元 
施工人员建议 

家属要求 
 

原改造预算 元 改造后结算 元  

家庭代表 

验收意见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市（区）
民政部门
委托单位 

验收意见 

经我方工作人员于     年  月  日对该户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情况实地验收，共改造了   项，总改造金额         元。 

 

负责人签字：                            （验收单位盖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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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20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家庭地址 联系方式 
改造对
象类别 

改造主要内容 
改造总
金额(元) 

补贴金
额(元) 

备注 

         
 

          

          

          

          

          

          

          

          

合计改造费用    

备注：“改造对象类别”分五大类 11小类，可分别填对应数字：11.苏州户籍城乡特困老年人家庭，12.苏州户籍低保老年人家庭，
13.苏州户籍低保边缘老年人家庭；21.苏州户籍低收入老年人家庭，22.苏州户籍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老年人家庭；31.苏州年满
户籍 80 周岁的独居老人家庭，32.苏州户籍年满 80 周岁的空巢老人家庭，33.苏州户籍年满 80 周岁的其它老人家庭；40.苏州户籍
年满 65周岁的老年人家庭；51.苏州户籍非老年人家庭，52.非苏州户籍老年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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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苏州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1年 3月 10日印发 

 


